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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取老人福利聯會的要求  
 

要求政府發放津貼，幫助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老人支付看

私家醫生的費用。  
 
社會福利署的回應  
 

綜援受助人均可在公立醫院或診所獲得免費醫療服務；因此政府不會

再另外發放特別津貼，支付受助人看私家醫生費用。  
 
2. 政府於一九九六年初完成的綜援檢討，在檢討不同類別受助人的標準

金額時，已根據一九九四／九五年度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得的資料，把綜

援家庭和低入息組別的非綜援家庭，用在中藥和看中醫的費用計算在內。  
 
3. 社會福利署署長於一九九七年委託的一個調查研究顯示，很多綜援受

助老人花費不同金額在社交和一些不是生活基本需要的活動上（例如出外

用膳、看私家醫生、閱讀報紙雜誌等）。有見及此，政府於一九九八年四

月增加綜援老人的每月標準金額，並同時把每年發放的農曆新年特別津貼

和康樂特別津貼納入綜援老人標準金額，合計起來，綜援老人的每月援助

金額實質增加三百八十元。綜援老人可自由運用增加了的每月綜援金支付

任何費用。  
 
 


